陕煤集团神木红柳林矿业有限公司
“8·25”一般运输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8月25日10时18分，陕煤集团神木红柳林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柳林矿业公司）三号风井建设项目进风斜井掘进工作面发生一起一般运输事故，造成1人遇难，直接经济损失131.7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矿山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2025年8月26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陕西局组织神木市人民政府及神木市能源局、应急管理局、公安局、总工会依法成立了陕煤集团神木红柳林矿业有限公司“8·25”一般运输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下设技术组、管理组、综合组三个专业组，对该起事故展开调查。同时，邀请神木市纪委监委介入事故调查，适时成立事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和“四不放过”的要求，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技术认定及综合分析，查清了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事故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以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安全工作的措施意见。

经调查认定，红柳林矿业公司“8·25”一般运输事故是一起因现场安全管理混乱、职工冒险违章作业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涉及单位基本情况
（一）红柳林矿业公司

1.基本概况

红柳林矿业公司位于神木市城区西北方向约15km处，行政区划属神木市滨河新区街道办事处管辖，为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煤业）所属特大型国有重点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一级达标矿井。

事故发生时，红柳林矿业公司为证照齐全有效的正常生产煤矿，营业执照有效期限为长期，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至2040年12月21日，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27年6月19日，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王军胜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有效期至2027年6月27日。

该矿井田范围由21个拐点圈定，井田面积138.37km2。采矿许可证允许开采深度由+1180m至+987m标高，主要可采煤层4层，自上而下依次为2-2、3-1、4-2、5-2号，现采3-1、5-2号煤层。矿井核定生产能力1800万吨/年，截至2025年7月底，剩余可采储量110119.63万吨，剩余服务年限45.3年。
红柳林矿业公司为低瓦斯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复杂”，所采煤层均属Ⅰ类容易自燃煤层，煤尘具有爆炸危险性，无冲击地压、地热等其他灾害。

2.安全管理机构设置情况

红柳林矿业公司实行矿、部（中心）、队三级安全管理模式，设有安全监察部、生产技术部、机电运输部、生产服务中心等18个职能部门（中心）及综采、掘进、开拓、准备、通风、抽放等17个生产区队。全矿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157人、专业技术人员82人、特种作业人员466人。
3.三号风井项目建设管理情况
为满足未来三盘区开采、通风、辅助运输及地面配套需求，红柳林矿业公司根据原初步设计及三盘区开拓方案，在井田西部边界附近新建三号风井场地，布置三号回风立井、三号进风斜井及配套行政公共、辅助生产及工业设施，并委托中煤西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编制了初步设计、安全设施设计和开工报告，并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批通过。其井巷矿建工程由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矿建三公司（以下简称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承建，陕西建安工程监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建安监理公司）监理。

红柳林矿业公司成立由董事长、总经理任组长的三号风井及附属工程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5年6月28日，红柳林矿业公司印发《三号风井井筒工程管理办法》对项目管理职责进一步进行了明确，其中：生产副总经理郭奋超主管井筒工程，负责施工管理；总工程师负责井筒工程相关生产技术；机电副总经理负责井筒工程相关招投标、机电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生产技术部负责井筒工程技术及施工管理；机电运输部负责井筒工程相关机电安装工程及设备管理；安全管理部负责井筒施工全过程安全管理；风井办公室（以下简称风井办）负责井筒工程施工协调，参与技术、施工管理、火工品现场管理、工程竣工验收。2025年以来，红柳林矿业公司组织对三号风井建设项目开展安全检查15次，查处隐患161条，均按照“五落实”要求整改销号。
4.应急管理情况

红柳林矿业公司编制有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并在陕西省应急管理厅进行了备案（备案编号6108812024030）；与陕煤集团神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神南矿山救护大队签订有救护协议，神南矿山救护大队红柳林中队常驻该矿；煤矿设有医务室，并与神木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签订有医疗救护协议。
（二）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红柳林项目部
1.基本情况

2024年9月27日，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以《关于成立红柳林项目部的通知》（陕煤建设矿三司发〔2024〕53号）成立红柳林项目部，具体负责三号风井及附属工程项目建设。
2.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及劳动组织情况

项目部实行经理、部室、区队三级管理，内设机电部、安全监管部等9个职能部室和立井安装队、机电队、斜井队3个区队，项目部现有人员123人，其中安全管理人员16人、特种作业人员25人、一般从业人员82人。
截至事故发生时，项目部领导班子分工如下：项目经理田潭主持项目部全面工作；安全副经理李海鹏负责项目部日常安全管理工作，分管安全监管部；机电副经理周卫民负责项目部日常机电运输管理工作，分管机电部、安装队、机电队；生产副经理陈新负责项目部生产组织、协调工作，分管调度室、斜井队；技术负责人叶清文负责项目部技术工作和安全、经营部分工作，分管工程技术部。
斜井队下设有掘进出土班、架棚喷浆班、钢筋浇筑班，实行滚班工作制，按照“三八制”组织生产作业，早班6时30分至15时30分，中班14时30分至23时30分，晚班22时30分至次日7时30分。

3.三号进风斜井施工情况

三号进风斜井井口位于红柳林三号风井场区中部，井口开口坐标为X=4311367.720，Y=37428893.290，Z=+1322.000，-6°下山施工，其中明槽段采用钢筋混凝土砌碹支护，红土及风化基岩加强段采用工字钢支架+钢筋混凝土砌碹支护，基岩段采用锚网索喷支护。目前正在施工红土及风化基岩加强段，截至事故发生前，已掘进至880.5m，巷道砌碹施工至779m。

4.辅助运输管理情况
三号进风斜井掘进工作面辅助运输采用防爆无轨胶轮车，排矸采用防爆装载机配合防爆无轨胶轮车进行装载转运。井下共使用5台WC10J型防爆无轨胶轮车辆和1台ZL30EFB型防爆装载机，配备司机6名。
项目部编制有《车辆设备管理制度》《无轨胶轮车井下运输管理规定》《无轨胶轮材料车安全操作规程》《无轨胶轮车司机岗位责任制》等有关规定，对无轨胶轮车的使用、设备维护和保养提出了明确要求。

（三）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
1.基本情况

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为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煤建设集团公司）分公司，营业和施工证照齐全有效，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公司主营矿建、路桥、隧道等施工业务，负责人李忠森。
2.公司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及履职情况

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实行公司、部门、项目部三级安全管理模式，内设有安全环保部、机电供应部、生产技术部等8个职能部门，下设4个施工项目部。公司机关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12人、专业技术人员10人。
公司领导班子安全生产业务分工如下：经理李忠森主持公司行政全面工作，分管财务管理部；副经理车发明负责生产调度、技术管理、人力资源等工作，分管生产技术部、人力资源部；副经理李战负责安全环保、机电设备等工作，分管安全监管部、机电供应部。

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制定有《安全生产检查管理办法》，每月由安全环保部牵头组织各部门对在建工程项目进行安全检查及安全风险评估。2025年以来，公司先后组织对红柳林项目部开展32次检查，查处问题隐患118条，已全部整改到位。
（五）陕西建安工程监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建安监理公司”）及其红柳林监理部
陕西建安监理公司为陕西煤业化工物资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营业和监理证照齐全有效，具有矿山、电力、房屋建筑3项工程监理甲级资质，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刘文龙。
2024年3月18日，陕西建安监理公司与红柳林矿业公司签订《三号风井及附属工程监理合同》，并成立了红柳林监理部。截至事故发生前，陕西建安监理公司向红柳林监理部派驻监理工程师11名，其中总监理工程师王克强全面负责监理工作，总监代表周瑞嘉负责协助总监理工程师开展项目监理工作，重点负责三号进风斜井监理工作。
二、煤矿安全监管情况

神木市能源局负责全市煤炭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设局长1名、副局长3名，内设安全监督科、灾害预防指导科、生产技术科等13个科室（中心），下设锦界、店塔、孙家岔、大柳塔煤矿安全服务站分别负责辖区煤矿日常安全监管工作。
神木市能源局向红柳林矿业公司派驻有3名驻矿安全监督员，设有1名联系包保人员。2025年以来，神木市能源局对红柳林矿业公司检查9次、查处各类问题隐患161条，其中店塔

煤矿安全服务站开展检查3次、查处各类问题隐患76条。
三、事故发生经过、救援和应急处置评估等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8月25日7时30分至50分，斜井队队长陈治铲分别组织架棚班、浇筑班、杂工班及司机召开班前会，安排架棚班班长储德鑫带领梁生旺等7名工人到三号进风斜井掘进工作面进行架棚、打设超前导管等工作，浇筑班杨安平等6人到巷道779m（距井口距离，下同）进行砌碹浇筑作业，杂工班郭某强等3人拆接风水管路、维修压风自救装置，司机魏昌均向掘进工作面运送支护材料。当班斜井队无跟班队长，陈治铲安排

验收员魏文耀履行当班跟班队长的职责。

8时23分，郭某强等3人入井作业。8时52分，魏昌均驾驶编号为红A15030的无轨胶轮车运输支护钢棚入井。9时46分，储德鑫等人卸完材料，魏昌均准备驾车升井。行进至巷道782m（距井口距离，下同）处时，车辆被搭建好准备进行二衬浇筑的混凝土模板台车阻挡。魏文耀安排魏昌均将车停好后升井驾驶混凝土材料车入井。9时48分，魏昌均将车停至巷道796m处，拉手刹设掩木后徒步升井，离开时未对车辆进行上锁，也未将车钥匙取出。

10时左右，储德鑫、梁生旺等人支护钢棚架设完成后，梁生旺准备使用激光指向仪中线校验工字钢棚左右尺寸，发现激光指向仪光斑模糊。梁生旺向储德鑫表示将魏昌均停放的车辆倒至激光仪处登高擦拭镜头，储德鑫未表态。10时16分，梁生旺启动车辆开始倒车，倒车约10m后发现车辆失速，想通过巷道右帮（下行方向，下同）838.6m处摆放的铁皮水箱截停车辆，但未注意到正在827m处同侧进行压风自救装置更换及安装作业的郭某强、李连金、李成家3人。10时18分，梁生旺驾驶车辆快速靠近郭某强、李连金、李成家3人，李连金、李成家2人连忙躲避至巷道左帮避开了失控车辆，郭某强向右帮水箱方向躲避，因躲避不及被失控车辆挤压到巷道右帮，事故发生。

（二）现场应急响应及救援过程

事故发生后，正在混凝土模板台车浇筑处检查的验收员魏文耀、安检员申鹏发现工作面方向多人闪灯，随即跑至事发地点，发现郭某强受伤。10时20分左右，魏文耀、申鹏分别通过防爆手机向副队长念文强、安全副经理李海鹏汇报了事故情况，并要求派车入井支援。10时25分左右，魏文耀、储德鑫等人将郭某强从车辆与巷道帮之间救出，抬上念文强驾驶的车辆，此时郭某强意识清醒，呼喊腹痛。10时30分左右，郭某强被护送升井，由队长陈治铲等人陪同送往神木市医院。11时14分，送医车辆与救护车会合，郭某强随即被转运至救护车上。11时49分，郭某强达到神木市医院接受治疗。14时15分，郭某强经抢救无效死亡。

（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作业人员立即向附近人员求助、开展救援，未贻误抢救时机，未造成次生事故。经公安机关核实当班累计入井人数32人，安全升井31人。

（四）事故信息报告情况

10时19分，井下电工茹朝刚用直通电话（8011）向项目部调度室汇报了井下人员受伤情况，调度员刘晓随即向项目安全副经理李海鹏汇报了有关情况。10时20分左右，安检员申鹏再次向李海鹏汇报井下人员受伤。10时37分，红柳林矿业公司派驻三号风井项目部值班人员地测副总工程师杨磊了解到井下人员受伤情况后，向矿调度应急部部长张展鹏汇报了有关情况。10时46分，张展鹏向生产副总经理郭奋超、董事长王军胜等人汇报了井下人员受伤情况，王军胜要求全力做好救治工作。送医期间，郭某强意识清醒，伤情未见异常升级。11时49分，郭某强被送至神木市医院，到医院时伤情突然加重陷入昏迷。12时10分，医护人员向陪护人员表示伤者伤情危重，现场人员立即向项目部、红柳林矿业公司汇报了有关情况。12时34分至38分期间，郭奋超、李国为等人先后向神木市能源局、陕西局、陕西省应急管理厅汇报了事故情况。
（五）事故善后处置情况

在神木市人民政府指导下，红柳林矿业公司积极协调组织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开展遇难人员家属安抚和赔偿工作。2025年8月31日，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与遇难人员家属签订赔偿协议，遇难人员善后事宜处理完毕。

四、事故现场勘查及类别认定
（一）事故现场勘查情况

2025年8月26日，事故调查组组织人员入井对事故区域进行了全面勘查。经现场勘查、查阅工业视频和问询现场救援人员、结合谈话取证以及现场设备、物证综合分析认定，本次事故发生时间为8月25日10时18分左右，地点为三号进风斜井筒距井口835.6m、下行右帮1.0m处。
经勘查，事故现场巷道基本完好，在距井口274m、455m、589m处各布置一个调车硐室。779m处设置二衬混凝土浇筑模板台车，该台车横向撑杆距底板高度约1m。796m处停放一台编号为红A15030的WC10J型无轨胶轮车，车头朝向井口，车厢左后侧栏板发现多处擦痕，见图1。在距井口827m处的巷道右帮底板上放有两组压风供水自救装置，有明显的撞击痕迹，见图2。在距井口838.6m处巷道右帮设置一个长3m、高1.5m、宽1m的铁质水箱，水箱上沿位置有明显的碰撞痕迹，见图3。据现场目击者指认，受伤人员倒地位置在巷道右帮，头部大约位于835.5m位置，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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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涉事无轨胶轮车及侧面划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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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被撞击损毁的压风供水自救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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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铁皮水箱撞击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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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事故区域示意图
（二）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本次事故共造成1人死亡（郭某强，男，汉族，39岁，初中文化，福建省福清人，普工）；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等标准和有关规定统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131.7万元。

（三）事故类别及等级
依据煤矿伤亡事故分类规定，本起事故为运输事故；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本起事故等级为一般事故。

五、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现场支护工擅自违规驾驶停放的无轨胶轮材料车，倒车过程中车辆失控加速下滑，将正在进行压风自救装置更换作业的人员挤伤，导致事故发生。

（二）间接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
1.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安全施工主体责任落实有差距。一

是安全管理人员及工程技术人员配备不足。项目部成立的通防、技术、地测、机电、安全等各安全生产职能部门，均仅配1人，不能有效履行相关安全、生产、技术管理职责。二是领导带班、队干跟班制度流于形式。事故发生的当班带班经理未到三号进风斜井区域巡查，斜井队安排不具有跟班资格的验收员履行跟班队长职责，实际现场安全监护人员仅1名，对现场严重“三违”行为漏管失控。三是现场安全管理混乱。日常隐患排查不认真，现场作业人员“三违”行为接续发生，胶轮车司机辅助运输管理制度及岗位操作规程执行不到位，下车离开后未取出钥匙、车门未上锁；支护工违反专车专人规定在未经专业培训取得证件的情况下擅自违章驾驶停放车辆，当班班长对工人违章驾驶车辆行为予以默许。四是劳动组织混乱。斜井队同一班作业的架棚班、杂工班及司机分开组织召开班前会，现场作业人员不知道其他班组工作情况，现场交叉作业期间无人沟通协调，未等待无轨胶轮车驶离就组织人员搭建混凝土模板台车，导致车辆未能离开。五是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落实有差距。项目部8月份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已排查车辆伤害的风险并制定了管控措施，有关人员未将管控措施传达至操作一线，日常工作中也未对管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过监督。六是职工安全培训教育有差距。未组织工人对各类事故通报，尤其是运输类事故通报进行学习并制定针对性落实措施；职工日常安全培训效果差，未针对不同岗位组织开展差异化岗位安全教育培训，现场作业人员安全风险辨识能力不足，遵章守纪意识淡薄，自保互保能力欠缺。七是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对项目部监督检查不到位。未建立有效的项目巡查制度，未督促项目部针对辅助运输环节存在的风险隐患进行认真排查并制定有效管控措施，对项目部人员配备不足、管理制度执行不严等问题漏管失控。
2.陕西建安监理公司落实监理工作责任不认真。未严格落实《红柳林三号风井及附属工程安全监理管理制度》规定，日常安全巡视力度不足，查询8月份监理日志，每次对三号进风斜井检查仅提1条网片搭接、风筒延伸等问题，对施工单位人员配备不足、安全管理制度执行不严、现场施工组织混乱、安全培训不实等问题隐患失察。
3.红柳林矿业公司建设项目安全生产管理主体责任不到位。一是项目管理机构权限层级与职责范围不匹配。风井办作为三号风井项目协调机构，但实际为安全生产服务中心下设办公室，由生产技术部牵头管理，在跨部门、跨层级协调中缺乏权威性和统筹能力，致使三号风井项目沟通协调的核心职能失效。二是对三号风井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不到位。未指派安全管理人员现场跟班管理，仅每天安排1名中层以上干部24小时值班，安排1名安检员对两个井筒及地面施工现场巡查，无法及时发现并制止项目部人员违规作业行为。三是汲取事故教训不到位。未深刻汲取煤矿施工单位直接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教训，对上级批转的事故警示信息等未及时传达至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再次发生因施工单位管理不善导致的事故。
4.神木市能源局未严格落实煤矿安全生产属地监管责任。一是驻矿安全监督员履职不到位。驻红柳林矿业公司安全监督员执行《陕西省煤矿驻矿安全监督员管理办法》“十必须”“十到场”“十到位”要求不严，在工作过程中对建设项目重视程度不够，对施工现场疏于检查，督促建设、施工、监理三方落实各自职责不到位。二是风险研判管控不足。具体负责红柳林矿业公司监管的店塔煤矿安全服务站在监管过程中工作重心偏向民营煤矿及国有煤矿生产系统，对建设项目施工现场监管较少，未能及时发现施工现场存在的问题。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本起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六、对有关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移送司法处理人员（3人）

1.梁生旺，男，1980年10月出生，群众，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红柳林项目部架棚班支护工。擅自违规驾驶停放的无轨胶轮材料车，倒车过程中车辆失控加速下滑，将正在进行压风自救装置更换作业的人员挤伤，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建议由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同其解除劳动合同。

2.储德鑫，男，1978年4月出生，群众，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红柳林项目部架棚班班长，负责本班组现场安全管理工作。未正确履行岗位职责，对本班组工人擅自违规驾驶停放的无轨胶轮材料车的行为予以默认，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建议由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同其解除劳动合同。
3.魏昌均，男，1972年3月出生，群众，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红柳林项目部防爆无轨胶轮车司机。未正确履行岗位职责，违反项目部无轨胶轮车井下运输管理、操作规程、司机岗位责任制等规定，停车后未断电、上锁、取走车钥匙，致使车辆被无关人员擅自违规驾驶，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建议由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同其解除劳动合同。
（二）建议给予纪律处分及行政处罚的企业人员（21人）

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红柳林项目部（9人）
1.申鹏，男，1992年12月出生，群众，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红柳林项目部安检员，事故当班负责三号进风斜井现场施工的安全检查工作。未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对无轨胶轮车司机停车后未断电、上锁、取走车钥匙及支护工违章驾驶车辆等严重违章行为失察，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四十条之规定，建议由考核发证部门撤销其特种作业操作证，调离工作岗位；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建议给予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7000元。

2.魏文耀，男，1973年1月出生，群众，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红柳林项目部验收员，当班履行跟班队长的职责。未正确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现场管理混乱，对无轨胶轮车司机停车后未断电、上锁、取走车钥匙及支护工违章驾驶车辆等严重违章行为失察，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第十七条规定，建议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给予记大过处分；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建议给予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7000元。

3.陈治铲，男，1982年8月出生，群众，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红柳林项目部斜井队队长，全面负责斜井队安全管理工作。未正确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本队职工安全培训教育有差距、日常管理不到位、劳动组织混乱，安排不具备跟班资格的验收员履行跟班队长职责，对现场作业人员严重“三违”行为漏管失控，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依据《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五项之规定，建议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给予政务撤职处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建议吊销其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024年度年收入111410元）27%的罚款，即罚款人民币30080元。
4.尹宝禧，男，2002年3月出生，群众，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红柳林项目部机电部部长，协助机电副经理抓好项目部机电运输管理工作。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项目部《车辆设备管理制度》宣贯不到位，对辅助运输管理松懈，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依据《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五项之规定，建议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给予政务记大过处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建议暂停其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3个月，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024年度年收入92135元）25%的罚款，即罚款人民币23033元。
5.庞浩浩，男，1993年3月出生，群众，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红柳林项目部安全监管部部长，协助安全副经理抓好项目部安全培训工作。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日常安全检查力度不够，安全培训教育效果差，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依据《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五项之规定，建议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给予政务记过处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建议暂停其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2个月，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024年度年收入105596元）23%的罚款，即罚款人民币24287元。
6.李海鹏，男，1980年9月出生，群众，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红柳林项目部安全副经理，负责项目部日常安全管理工作，分管安全监管部。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安全监管部工作指导不够，日常安全检查力度不够，安全培训教育效果差，落实项目部8月安全风险管控责任有差距，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依据《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五项之

规定，建议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给予政务警告处分；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建议暂停其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1个月，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024年度年收入140175元）21%的罚款，即罚款人民币29436元。
7.陈新，男，1968年2月出生，群众，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红柳林项目部生产副经理、事故当班带班领导，负责项目部生产组织、协调工作，分管斜井队。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斜井队日常安全管理不到位，事故当班未到三号进风斜井进行巡查，对现场作业人员严重“三违”行为漏管失控，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依据《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五项之规定，建议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给予政务撤职处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建议吊销其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024年度年收入116922元）27%的罚款，即罚款人民币31568元。
8.周卫民，男，1970年9月出生，群众，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红柳林项目部机电副经理，负责项目部日常机电运输管理工作，分管机电部、安装队、机电队。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机电部工作指导不够，辅助运输专业检查不认真，督导落实辅助运输管理工作不到位，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依据《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五项之

规定，建议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给予政务撤职处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建议吊销其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024年度年收入117499元）27%的罚款，即罚款人民币31724元。
9.田潭，男，1989年11月出生，群众，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红柳林项目部项目经理，主持项目部全面工作。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汲取同类型事故教训不深刻，安全管理制度执行不严，督促落实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有差距，现场安全管理混乱，职工安全培训教育有差距，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依据《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五项之规定，建议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给予政务撤职处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三十二条规定，建议处上一年年收入（2024年度年收入193100元）40%的罚款，即罚款人民币77240元。

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4人）
10.李锦平，男，1972年12月出生，群众，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机电供应部部长，负责公司机电设备安全管理工作，对各项目部机电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督促红柳林项目部针对辅助运输环节存在的风险隐患进行认真排查并制定有效管控措施，发现项目部机电部人员配备

不足的问题未及时上报，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依据《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五项之规定，建议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给予政务记大过处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建议暂停其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3个月，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024年度年收入94660元）25%的罚款，即罚款人民币23665元。
11.晋艺祥，男，1972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安全监管部部长，负责公司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牵头对各项目部安全生产状况进行检查。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建立有效的项目巡查制度，对项目部人员配备不足、管理制度执行不严等问题漏管失控，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依据《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五项之规定，建议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给予政务记过处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建议暂停其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2个月，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024年度年收入76954元）23%的罚款，即罚款人民币17699元。
12.李战，男，1983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副经理，负责公司安全环保、机电设备等工作，分管安全监管部、机电供应部。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督促分管部室落实岗位职责不到位，对项目部安全检查不严不细，

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依据《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五项之规定，建议陕煤建设集团公司给予政务记过处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建议暂停其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2个月，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024年度年收入187280元）23%的罚款，即罚款人民币43074元。
13.李忠森，男，1986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经理，主持公司行政全面工作。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汲取事故教训不认真，未向红柳林项目部配齐有关安全生产管理、技术人员，督促公司安全监督管理责任、项目部现场管理责任落实有差距，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依据《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五项之规定，建议陕煤建设集团公司给予政务记过处分，免去其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经理职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三十二条规定，建议处上一年年收入（2024年度年收入196877元）40%的罚款，即罚款人民币78750元。

陕西建安监理公司（1人）

14.周瑞嘉，男，1985年3月出生，群众，陕西建安监理公司红柳林监理部总监代表，负责协助总监理工程师开展项目监理工作，重点负责三号进风斜井监理工作。未认真落实监理职责，对施工单位现场日常安全巡视力度不足，对施工单位人员配备不足、安全管理制度执行不严、现场施工组织混乱、安全培训不实等问题隐患失察，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依据《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五项之规定，建议陕西建安监理公司给予政务记过处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建议暂停其安全生产知识和考核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2个月，处上年度收入（90768元）23%的罚款，即罚款人民币20876元。

红柳林矿业公司（7人）
15.陈小绳，男，1972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红柳林矿业

公司风井办副主任，具体负责三号风井项目的工程施工协调管理。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作为红柳林矿业公司三号风井项目工程师，仅值班、安全大检查期间到项目部，对项目部安全管理缺位，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依据《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五项之规定，建议红柳林矿业公司给予政务记大过处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建议暂停其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3个月，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024年度年收入511696元）25%的罚款，即罚款人民币127924元。

16.杨臻，男，1981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红柳林矿业公

司机电运输部部长，具体负责三号风井项目机电安装工程及设

备管理。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项目部辅助运输安全管理不到位，对项目部辅助运输风险管控措施未落实、现场车辆使用管理混乱失察，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依据《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五项之规定，建议红柳林矿业公司给予政务记过处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建议暂停其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2个月，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024年度年收入643907元）23%的罚款，即罚款人民币148098元。

17.黄伟，男，1985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红柳林矿业公司安全副总工程师兼安全管理部部长，具体负责三号风井项目施工全过程管理。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仅安排1名安检员对两个井筒及地面施工现场巡查，无法及时发现并制止项目部人员违规作业行为，未及时将上级部门批转的事故警示信息等学习宣贯、措施传达至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依据《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五项之规定，建议红柳林矿业公司给予政务警告处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建议暂停其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1个月，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024年度年收入671503

元）21%的罚款，即罚款人民币141015元。

18.刘欣，男，1983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红柳林矿业公司机电副总经理，负责全矿机电运输管理工作，分管机电运输部。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机电运输部工作要求不到位，对项目部车辆运输情况疏于管理，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依据《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五项之规定，建议陕煤集团给予政务警告处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建议暂停其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1个月，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024年度年收入718863元）23%的罚款，即罚款人民币165338元。

19.李国为，男，1986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红柳林煤矿红柳林矿业公司安全副总经理，负责全矿安全管理、双控预防等工作，分管安全管理部。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督促安全管理部落实三号风井项目全过程安全管理不到位，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依据《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五项之规定，建议陕煤集团给予政务警告处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建议暂停其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2个月，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024年度年收入745431元）23%的罚款，即罚款人民币171449元。

20.郭奋超，男，1981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红柳林矿业公司生产副总经理，负责全矿生产组织调度、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等工作，主管井筒工程，负责施工管理；分管生产技术部（生产）、生产服务中心。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分管部门、中心工作要求不到位，对项目部现场施工管理混乱失察，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依据《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五项之规定，建议陕煤集团给予政务记过处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建议暂停其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2个月，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024年度年收入709011元）25%的罚款，即

罚款人民币177252元。

21.王军胜，男，1972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红柳林矿业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对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汲取事故教训不深刻，对三号风井建设项目重视不足，项目管理机构权限层级与职责范围不匹配，对三号风井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不到位，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依据《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处分条例》第十二条之规定，建议陕煤集团对其予以诫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三十二条规定，建议处上一年年收入（2024年度年收入767316元）40%的罚款，

即罚款人民币306926元。

（三）建议给予党纪政务处分的公职人员（5人）

1.杨宗田，男，1969年6月出生，群众，神木市能源局驻红柳林矿业公司安全监督员，负责红柳林矿业公司日常安全监督工作。未认真履行监管职责，执行《陕西省煤矿驻矿安全监督员管理办法》“十必须”“十到场”“十到位”要求不严，在工作过程中对建设项目重视程度不够，对施工现场疏于检查，督促建设、施工、监理三方落实各自职责不到位，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建议移交神木市纪委监委处理。
2.郭振峰，男，1983年1月出生，群众，神木市能源局驻红柳林矿业公司安全监督员，负责红柳林矿业公司日常安全监督工作。未认真履行监管职责，执行《陕西省煤矿驻矿安全监督员管理办法》“十必须”“十到场”“十到位”要求不严，在工作过程中对建设项目重视程度不够，对施工现场疏于检查，督促建设、施工、监理三方落实各自职责不到位，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建议移交神木市纪委监委处理。
3.高瑞，男，1985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神木市能源局驻红柳林矿业公司安全监督员，负责红柳林矿业公司日常安全监督工作。未认真履行监管职责，执行《陕西省煤矿驻矿安全监督员管理办法》“十必须”“十到场”“十到位”要求不严，在工作过程中对建设项目重视程度不够，对施工现场疏于检查，督促建设、施工、监理三方落实各自职责不到位，对本次事故

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建议移交神木市纪委监委处理。
4.李亮军，男，1988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神木市能源局店塔煤矿安全服务站副站长，红柳林矿业公司包抓干部。未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对包抓煤矿驻矿安全监督员履职情况疏于管理，风险研判管控不足，对建设项目施工现场监管较少，未能及时发现施工现场存在的问题，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建议移交神木市纪委监委处理。
5.刘东，男，1990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神木市能源局店塔煤矿安全服务站站长。未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对辖区内煤矿风险研判不全面，对建设项目重视不足，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建议移交神木市纪委监委处理。
（四）对事故责任单位处理建议

1.红柳林矿业公司落实建设项目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发生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及《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二百三十一条之规定，建议给予红柳林矿业公司罚款人民币70万元；责成其向陕煤集团、神木市能源局作出深刻书面检查。事故发生后，该矿已被依据国务院安委会“八条硬措施”的规定责令停产整顿。

2.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落实现场施工安全主体责任不到位，发生一起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建议责成其向陕煤建设集团

公司作出深刻书面检查，存在问题未整改合格前不得恢复所承接的红柳林矿业公司三号风井建设项目进风斜井施工。
3.2025年9月1日，陕西局联合神木市能源局对陕西煤业安全副总经理、陕煤建设集团公司总经理、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负责人及红柳林矿业公司董事长、安全副总经理、机电副总经理、生产副总经理进行了警示约谈。

4.神木市能源局对建设项目风险研判不足、日常安全监管不到位，责令其向神木市人民政府做出深刻书面检查。
七、事故防范措施及建议

（一）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地方党委、政府、煤矿安全监管部门、煤矿企业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及指示批示精神，树牢“两个至上”安全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清醒认识现阶段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侥幸思想，提高做好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责任感，结合自身实际，以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为抓手，确保硬措施硬落实，把各项工作抓严抓实抓细，坚决防范遏制伤亡事故再次发生。

（二）压紧压实参建各方责任。参建各方要切实加强煤矿建设安全管理，规范煤矿建设程序，保障煤矿建设项目安全生产。红柳林矿业公司要立即对现有管理办法、管理体制进行修改完善，建立与施工、监理和设计单位信息畅通、优势互补、统一指挥、反应灵敏、控制有效的安全管理机制，实现对建设项目进行统一协调管理，健全项目建设期间领导带班下井等安全管理制度，强化对建设项目施工的监督管理。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要对项目部安全管理机构进行全面梳理，切实配齐满足需要的安全管理、专业技术和特种作业人员，做到组织机构明晰、人员岗位相适，严禁未经培训合格人员上岗作业。陕西建安监理公司要严格按照监理合同、监理规范等规定履行监理职责，严格审查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专项施工方案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认真开展工程质量现场巡视检查和工程情况监理，对存在事故隐患的，要及时下达整改指令并报告建设单位。
（三）严格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红柳林矿业公司、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要深刻吸取本次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持续健全完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重大事故隐患自查自改常态化机制，认真开展风险辨识评估、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尤其要结合红柳林矿业公司2025年度重大安全风险和月度重大安全风险，有针对性制定三号风井建设项目风险管控清单，建立风险隐患台账，实施动态闭环管理，做到关口前移。同时，要进一步增强跟班领导、班组长、安检员的安全管理精细化水平，充分发挥关键岗位、关键人员的监督管理作用，细化现场管理，及时消除事故隐患，杜绝违章指挥、违章作业现象的发生，确保工作现场职工安全作业。

（四）强化辅助运输管理。各单位要加强车辆日常维护保养，严格落实入井车检机制，减少车辆井下停放，严格执行“行车不行人、行人不行车”运输安全管理制度，车辆运行区域必须设置警戒并安排专人现场盯防，坚决杜绝人车同行、平行作业等违章行为。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要对照红柳林矿业公司辅助运输相关制度对项目部现有制度进行修订完善，并组织认真学习确保全员了解并掌握车辆管理及操作标准规范，强化辅助运输自主安全意识和规范操作水平。

（五）加强对职工的安全教育培训。红柳林矿业公司、陕煤建设矿建三公司严格按照《煤矿培训规定》要求定期组织开展煤矿安全教育培训，建立职工教育培训长效机制，增强职工自保、互保、联保安全意识和危险辨识以及应急处置能力，全面提升职工队伍素质能力。红柳林矿业公司要将施工、监理单位纳入警示教育一体化管理，准确及时将上级部门警示提示、提醒信息传达至各参建单位，不断提高现场作业人员依规操作、按章操作的意识。
（六）加强煤矿建设项目安全监管。神木市能源局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在强化驻矿安全监督员日常考核管理的基础上，合理调配人员，确保生产、建设两个系统都要有人在岗在位。同时，要强化风险研判管控，制定专项方案，全面开展煤矿建设项目专项排查整治，严厉查处参建各方责任悬空等问题，切实堵塞监管盲区与安全漏洞，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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